










赔付内容 身体残障

第4级
同上 213

天

1 两眼视力在0.06以下者

2 咀嚼及语言功能出现明显障
碍者

3 两耳听力完全丧失者

4 单侧上肢的肘关节以下失去
者

5 单侧下肢的膝关节以下失去
者

6 双手的全部手指丧失功能者

7 双脚的跗跖关节以以下失去
者

第5级
同上 184

天

1 一眼失明、另一眼的视力在
0.1以下者

1-2 神经系统的功能或精神上
发生显著的障碍、尤其是无法
从事除轻便劳务之外的其他劳
务者

1-3 胸腹部脏器的功能产生明
显的障碍、尤其是无法从事除
轻便劳务之外的其他劳务者

2 失去一上肢自手关节以上者

3 失去一下肢自足关节以上者

4 一上肢完全丧失功能者

5 一下肢完全丧失功能者

6 失去双脚全部脚趾者

第6级
同上 156

天

1 双眼视力在0.1以下者

2 咀嚼及语言功能出现明显障
碍者

3 两耳听力处于除非大声地接
近耳朵讲话、否则无法听清的
状态者

3-2 一耳的听力完全丧失、另
一耳的听力处于无法听清40厘
米以上距离外的正常声音的状
态者

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法实施规则
附表第一 残障等级表

残 障 等 级 表

残障等级 赔付内容 身体残障

第1级

在该残障存
在 期间内
，每一 年
为313天的
赔 付基础
日额

1 双目失明者

2 咀嚼及语言功能丧失者

3 神经系统的功能或精神上
发生显著的障碍，需随时进
行护理者

5 删除

6 双上肢的肘关节以下失去
者

7 双上肢完全丧失功能者

8 双下肢的膝关节以下失去
者

9 双下肢完全丧失功能者

第2级
同上 277

天

1 一眼失明、另一眼的视力
在0.02以下者

2 双眼视力均在0.02以下者

2-2 神经系统的功能或精神
上发生显著的障碍、需随时
进行护理者

2-3 胸腹部脏器的功能产生
明显的障碍、需随时进行护
理者

3 双上肢的腕关节以下失去
者

4 双下肢的踝关节以下失去
者

第3级
同上 245

天

1 一眼失明、另一眼的视力
在0.06以下者

2 咀嚼及语言功能丧失者

3 神经系统的功能或精神上
发生显著的障碍、终生无法
从事劳务者

4 胸腹部脏器的功能产生明
显的障碍、终生无法从事劳
务者

5 失去双手全部手指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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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双目失明者
2  咀嚼及语言功能丧失者
3  神经系统的功能或精神上
发生显著的障碍，需随时进
行护理者
4  胸腹部脏器功能严重损伤，
始终需要护理
5  删除
6  双上肢的肘关节以下失去
者
7  双上肢完全丧失功能者
8  双下肢的膝关节以下失去
者
9  双下肢完全丧失功能者



残障等级 赔付内容 身体残障

4 脊椎产生明显变形或者
存在运动障碍者

5 一上肢的三大关节中有
两个关节丧失功能者

6 一下肢的三大关节中有
两个关节丧失功能者

7 失去一只手5个手指或包
括拇指在内的4个手指者

第7级
同上 131

天

1 一眼失明、另一眼的视
力在0.6以下者

2 两耳的听力处于无法听
清40厘米以上距离外的正
常声音的状态者

2-2 一耳的听力完全丧失
、另一耳的听力处于无法
听清1米以上距离外的正常
声音的状态者

3 神经系统功能或精神上
出现障碍、无法从事轻便
劳务以外的其他劳务者

4 删除

5 胸腹部脏器功能产生障
碍、无法从事轻便劳务以
外的其他劳务者

6 一只手失去含拇指在内
的3个手指或除拇指外其他
4个手指者

7 一只手的5个手指或含拇
指在内的4个手指丧失功能
者

8 失去一脚自跗跖关节以
上者

9 一上肢装有人工关节、
存在明显运动障碍者

10 一下肢装有人工关节、
存在明显运动障碍者

11 双脚全部脚趾的功能丧
失者

12 外貌明显破相者

13 失去两侧睾丸者

残障等级 赔付内容 身体残障

第8级

503 天的

赔付基础

日额

1 一目失明、或者一眼视力
在0.02以下者

2 脊椎处存在运动障碍者

3 一只手失去含拇指在内的
2个手指或除拇指外3个手指
者

4 一只手含拇指在内的3个
手指或除拇指外4个手指丧
失功能者

5 一下肢缩短5厘米以上者

6 一上肢的三大关节中有1
个关节丧失功能者

7 一下肢的三大关节中有1
个关节丧失功能者

8 一上肢装有人工关节者

9 一下肢装有人工关节者

10 一脚失去全部脚趾者

第9级

1 双眼视力在0.6以下者

2 一眼的视力在0.06以下者

3 双眼出现半盲症、视野狭
窄或视野变形者

4 双眼的眼睑有明显缺损者

5 鼻子缺损、其功能存在明
显障碍者

6 咀嚼及语言的功能出现障
碍者

6-2 两耳的听力处于无法听
清1米以上距离外的正常声
音的状态者

6-3 一耳的听力处于除非接
近耳朵大声说话否则无法听
清的状态、且另一耳朵的听
力处于无法听清1米以上距
离外的正常声音的状态者

7 一耳的听力完全丧失者

7-2 神经系统的功能或精神
上留下障碍、导致能够从事
的劳务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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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上 391

天





残障等级 赔付内容 身体残障

11 一脚的拇趾或其他4
个脚趾功能丧失者

12 出现局部僵硬的神经
症状者

13 删除

14 外貌出现破相者

第13级
同上 101

天

1 一眼的视力在0.6以下
者

2 一眼出现半盲症、视野
狭窄或视野变形者

2-2 除正面视物外出现重
影者

3 双眼的眼睑产生部分的
缺损、或睫毛脱去者

3-2 经过5颗牙齿以上的
牙科补缀手术者

3-3 胸腹部脏器的功能出
现 障碍者

4 一只手的小指丧失功能
者 5 一只手失去拇指的
部分指骨者

6 删除

7 删除

8 一下肢缩短1厘米以上
者

9 失去一只脚的第三趾之
后 的1个或2个脚趾者残

备注
１ 视力的测量应依照国际视力检查表进行。屈光异常者应通过矫正视力进行测量。
２ 失去手指是指失去拇指的指关节、其他手指的近位指关节及其他手指的近位指关节以上部分。
３ 手指的功能丧失是指失去手指的末节指骨一半以上部分，或者中指指关节或近位指关节（拇指则为指关节）出现明显的 运动障碍。
４ 失去脚趾是指丧失脚趾整个部分。
５ 脚趾的功能丧失是指失去拇趾的末节指骨一半以上、其他脚趾的远位指关节以上部分，或者第三趾指关节或近位指关节出现明显的运

动障碍。

残障等级 赔付内容 身体残障

第13级
同上 101

天

10 一脚的第二趾丧失功能者
、或含第二趾在内的2个脚趾
功能丧失者、或第三趾之后的
3个脚趾丧失功能者

第14级
同上 56

天

1 一眼的的眼睑出现部分缺损
、或睫毛脱去者

2 经过3颗牙齿以上的牙科补
缀手术者

2-2 一耳的听力处于无法听清
楚在1米以上距离的较小声音
的状态者

3 上肢的裸露面留下手掌大小
的伤疤者

4 下肢的裸露面留下手掌大小
的伤疤者

5 删除

10删除

6 一只手失去除拇指外其他手
指的部分指骨者

7 一只手除拇指外其他手指的
远位指关节无法屈伸者

8 一脚的第三脚趾之后的1个
或2个脚趾丧失功能者

9 出现局部性神经症状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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丧葬费（丧葬赔付）的享受对象并不仅限于遗属，也适用于办理丧葬的相关遗属。
此外，如因不存在办理丧葬的遗属而由已故劳动者所在公司办理丧葬，则向相关公司支付丧
葬费（丧葬赔付）。

丧葬费（丧葬赔付）

丧葬费（丧葬赔付）的金额为31万5000日元另加30天的赔付基础日额。
如果该金额不满60天的赔付基础日额，则按60天的赔付基础日额计算。

申请内容

请向所辖的劳动基准署署长提交丧葬费申请书（格式第16号）或者丧葬赔付申请书（格式第
16号之10）。

●申请时所需的必要附加文件
死亡诊断报告、尸体检验书、尸检调查书及其记载事项证明书等能证明劳动者死亡的事

实及死亡日期的文件。
但是，如果在提交遗属（补偿）赔付的申请书时已附有相关文件，则不需要提交。

申请手续

请注意，丧葬费（丧葬赔付）申请在被受灾的劳动者死亡的次日起经过2年，则会因超
过时效而丧失申请权。

时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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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申请护理（补偿）赔付时，请向所辖的劳动基准监督署署长提交护理补偿赔付和护理
赔付 支付申请书（格式第16号之2-2）。

●必须附加的文件

※如有需要，还需提交其它必要文件。

伤病（补偿）年金的享受者及符合残障等级第1及3号、4号或第2级2号的2-2号第3项者无
需附 加诊断报告。
此外，连续二次以上进行护理（补偿）赔付的申请时，不需要诊断报告。
虽然护理（补偿）赔付的申请是按一个月为单位进行的，但也可3个月一起申请。

申请手续

请注意，护理（补偿）赔付申请是接受护理月度的次月1日开始经过2年，则会因超过时
效而丧失申请权。

时效

如下情况时 符合条件者的具体残障状态

必须附加的文件 医生或牙科医生的诊断报告

支付护理费用的场合 能证明付费接受护理的天数及费用的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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